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

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草案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係依據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布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九條訂定，旨在建立我國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制度。另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，公告場所所有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應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，並經訓練取得合格證書，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執行維護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，以達到公告場所維持良好室內空氣品質環境供民眾使用。
為有效推動實施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制度，建立室內場所自我維護及管理室內空氣品質之規範，爰依據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，訂定本草案，其要點如下：

1、 辦理規劃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練訓課程之主管機關。（草案第三條）

2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資格限制。（草案第四條）
3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達退訓之情形。（草案第五條）

4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合格分數相關規定。（草案第六條）
5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成績複查方式。（草案第七條）
6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成績保存年限規定。（草案第八條）

7、 申請核發合格證書方式規定。（草案第九條）

8、 中央主管機關視必要時得舉辦在職訓練。（草案第十條）

9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核定及離職報備規定。（草案第十一條）

10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全職規定。（草案第十二條）

11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需執行之工作。（草案第十三條）
12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之廢止。（草案第十四條）
13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之撤銷。（草案第十五條）
14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之再請領。（草案第十六條）
15、 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制定相關訓練費用之規定。（草案第十七條）
16、 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制定合格證書及費用。（草案第十八條）
17、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課程抵免之規定。（草案第十九條）
